附件2：
安徽职业技术学院

第十四届排球联赛竞赛规程

一、比赛时间、地点

      2017年5月中旬、校塑胶排球场。

二、参赛单位

 财经商贸学院、纺织服装学院、管理学院、环境与化工学院、机械工程学院、机械工程学院、建筑工程学院、汽车工程学院、铁道学院、信息工程学院、艺术设计学院、四年一贯制本科部
三、报名规定

   （一）各学院代表队必须由本院学生组成，各学院可报男、女各一队。

   （二）每队可报领队1人、教练员2人、运动员12人。

   （三）各队运动员一经报名不得更换。

   （四）各队须备统一比赛服装，并在报名表内注明本队队服颜色。

   （五）各参赛队必须在2017年5月10下午15:00日将加盖系部公章的报名表一式两份，报送体育教研室，逾期不予编排。
四、竞赛办法

   （一）比赛采用中国排球协会最新审定的《排球竞赛规则》。

        1、预赛每场三局二胜制，每局２５分，决胜局１５分；决赛每场五局三胜制，每局２５分，决胜局１５分。

        2、采用每球得分制。

   （二）比赛采用分组循环（两组），小组前两名交叉比赛，决前四名；小组第三、四名交叉比赛，决第五至八名。
   （三）决定名次及办法

        1、每队胜一场得2分，负一场得1分，弃权取消全部比赛成绩。
2、如遇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时，则按下列办法决定名次：

X(总得分)÷Y(总失分)＝Z值，Z值高者列前，如Z值相等，则计算A(总胜局数)÷B(总负局数)＝C值，C值高者列前。如C值仍相等，则依据球队之间的胜负关系决定最后名次。
五、录取及奖励

         对获得本次比赛前八名的代表队予以奖励；

评选体育道德风尚奖3名（评选办法另行规定）。
六、其它

        1、各参赛队队员在比赛前须带学生证和身份证，以便现场查验，无相关证件者不得参加比赛。比赛中，若对对方队员的参赛资格有异议，请立即向当值裁判或仲裁处提出；比赛结束后，有异议的，须提供相关证明视频，否则不予受理。

        2、比赛时间以竞赛日程为准，迟到10分钟作弃权处理。

        3、参赛队须服装统一,胸前、背后须有明显号码。

        4、如遇阴雨天或放假等特殊原因，比赛顺延。 

七、本规程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报名时间：截止时间2017年5月10日（星期三）15:00

抽签时间：2017年5月10日（星期三）15:30

报名、抽签地点：田径场体育教研室一楼102
